
第三章 采购需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序号 内容 说明和要求

1

人员到岗

及履约要

求

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在工地每月不少于 22 个工作日，所

有人员均应完成日常打卡，服从属地住建及文物保护单位

管理。若拟派项目组人员存在挂证现象，直接取消中标资

格，按提供虚假材料谋求中标处理。

2 材料要求 施工建材均应符合国家标准。

3 工期 接开工令后 100 日历天完工

4 报价须知

供应商所有报价均不得高于磋商文件（公告）列明的项目

预算、最高投标限价，否则其响应文件将被认定为响应无

效。

5 重要说明

1、政府采购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

购的节能产品，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

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

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供应商应当执行《关于

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

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

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

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 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

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

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
6 项目经理 具备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证书

7

本项目采

购标的名

称及所属

标的名称：必吉岭古道修缮工程采购项目

所属行业：建筑业



行业

8 其他要求

1、施工严格依据安徽省文物局审批通过的正式设计方案

执行；施工单位仅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文物安全专项方案，

报区局初审、市局复核后开工；

2、优先采用传统材料；新型材料须经省文物局专家论证通

过后方可使用；严禁使用对文物本体有损害的材料。

3、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修缮方案施工，造成文物损坏的，

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相关条例处理。

4、本项目施工单位需按文物行业规范编制竣工资料，一式

6份报省、市、区三级存档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序

号
内容 要求

1 合同签订地点 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人民政府

2 服务期限 100 日历天

3
绿色建筑、绿

色建材

为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，医院、学校、办公楼、综合体、

展览馆、会展中心、体育馆、保障房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，按照《关

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35 号）执行。

4 工程保修期 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，工程保修期为整体2年，石质结构/基础 5 年

5 缺陷责任期 2年

6 验收 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

7 付款

付款人： 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人民政府

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且施工单位进场后支付合同价的 30% 作为工

程预付款(成交供应商需提供银行、保险或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

具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)，竣工验收合格经确认后，付至

审核价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。(如

采用保函或担保等方式提交等额质保金的，则付至最终审核价款的

100%）。



8 履约保证金

1.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

□否； ☑是：合同金额的 2.5 %。

2.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自主选择转账、电汇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

保险、保函等形式缴纳，如以保函方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受益人

和收取单位须为采购人。

3.履约保证金账户签订合同前由采购单位提供，成交供应商按投标

承诺履约完成后予以退还。

9 质量保证金

1.是否收取质量保证金：

□否； ☑是：工程结算价款的 3%。

2.供应商自主选择转账、电汇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险、保函等

形式缴纳，如以保函方式缴纳质量保证金的，受益人和收取单位须

为采购人。

3.质量保证金账户签订合同前由采购单位提供，质保期满后予以退

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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